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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于2025年11月14日采用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竹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竹先生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拟聘任张子杰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鉴于张子杰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暂由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待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后，再正式履行董

事会秘书职责。 其已承诺将尽快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任职

资格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

本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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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及

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

公司董事会秘书秦坤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秦坤女士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辞

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秦坤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8,000股，辞职后其所

持股份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相关规定进行股份管理。秦坤女士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秦

坤女士的原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将按照公司离职相关规定

做好工作交接。 秦坤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开展和生产经营。

秦坤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公司规范治

理、合规信息披露以及维护投资者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

对秦坤女士在任职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

审核通过，聘任张子杰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一致。

鉴于张子杰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暂由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待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后，再正式履行董

事会秘书职责。 其已承诺将尽快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任职

资格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

张子杰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10-88146320

传 真：010-88146320

电子邮箱：zhqb@qingxin.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10层

邮 编：100142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秦坤女士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

张子杰先生简历

张子杰先生，出生于1987年6月，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英国公认会计师

公会（ACCA）会员，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曾任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信托经理、西班牙对外银行香港分行高级经理、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国际业务部高级经理、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

四川国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四川发展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子杰先生具有在西班牙对外银行和中海信托的工作经验。 长期的实践

工作中，深耕金融、财务及法律交叉领域，对《公司法》及国资监管政策等有深

刻理解， 能够精准把握上市公司合规与国有资产运营风险控制要点。 工作期

间，先后参与多个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复杂项目，具备跨机构协调与资源整合能

力，兼具宏观战略规划和微观执行落地的全链条管理能力，具备董事会秘书履

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

张子杰先生目前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待其取

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后，再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张子杰先生已承诺尽

快完成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张子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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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9,539,6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50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红伟先生主持。 本次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8,901,238 99.9553 432,460 0.0302 206,000 0.014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619,569 99.2361 10,727,129 0.7503 193,000 0.0136

2.02、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613,769 99.2357 10,731,829 0.7507 194,100 0.0136

2.03、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611,269 99.2355 10,735,829 0.7509 192,600 0.0136

2.04、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614,469 99.2357 10,731,929 0.7507 193,300 0.0136

2.05、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610,669 99.2354 10,729,629 0.7505 199,400 0.0141

2.06、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631,669 99.2369 10,714,129 0.7494 193,900 0.0137

2.07、议案名称：修订《分红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631,169 99.2369 10,717,829 0.7497 190,700 0.0134

2.08、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8,633,669 99.2370 10,715,029 0.7495 191,000 0.0135

2.09、议案名称：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8,915,738 99.9563 423,160 0.0296 200,800 0.01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

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264,072,547 99.7588 432,460 0.1633 206,000 0.0779

2.01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

253,790,878 95.8746 10,727,129 4.0523 193,000 0.0731

2.02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

253,785,078 95.8725 10,731,829 4.0541 194,100 0.0734

2.03

修订 《独立董事制

度》

253,782,578 95.8715 10,735,829 4.0556 192,600 0.0729

2.04

修订《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

253,785,778 95.8727 10,731,929 4.0542 193,300 0.0731

2.05

修订《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

253,781,978 95.8713 10,729,629 4.0533 199,400 0.0754

2.06

修订《股东会累积投

票制实施细则》

253,802,978 95.8792 10,714,129 4.0474 193,900 0.0734

2.07

修订 《分红管理制

度》

253,802,478 95.8790 10,717,829 4.0488 190,700 0.0722

2.08

修订《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

253,804,978 95.8800 10,715,029 4.0478 191,000 0.0722

2.09

废止《监事会议事规

则》

264,087,047 99.7642 423,160 0.1598 200,800 0.07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斌、赵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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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深圳证监局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指导、深圳

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

（https://rs.p5w.net），或关注“全景财经” 微信公众号，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周四）14:30-17:

00。

届时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易华蓉女士、独立董事曾凡跃先生、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姚晨航先生及董事会秘书邱微女士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

发展规划、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

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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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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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科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提供担保事项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

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科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科特” ）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的

担保。具体授信银行、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上述担保额

度的合同签署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沃尔新能源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银

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公司于2025年9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沃尔新能

源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新能源”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

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担保。 具体授信银行、担保金额、担保期

限根据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的合同签署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2025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8），公司就控股子公司上海科特、沃尔新能源与银行的

授信业务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最高

债权本金为24,000万元。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就控股子公司上海科特、沃尔新能源与银行的授信业务，公司分别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分别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计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8,

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会议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范围内， 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监管法规的要求。

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业务正常，财务指标稳健，信用情况较好，具有良好

的偿债能力，且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

够对其经营实施有效的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因此上述被担保对象上海科特、 沃尔新能源的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

提供反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就上海科特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工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

2、债务人：上海科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

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

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

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公司就沃尔新能源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最高

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债务人：深圳市沃尔新能源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融资或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7、保证范围：银行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

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为106,74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29%， 占总资产的

10.4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为40,817.82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37%，占总资产的3.98%。

上述担保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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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 公告编号：

2025-045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南片B11-4-1地块，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6,778,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61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建华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平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2、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议案

2.01、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2.02、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2.03、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2.04、议案名称：《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2.05、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2.06、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2.07、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2.08、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2.09、议案名称：《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95,400 99.8632 75,400 0.0364 207,300 0.1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

并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485,700 63.2092 75,400 9.8125 207,300 26.9783

3

《关于补选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485,700 63.2092 75,400 9.8125 207,300 26.97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3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2、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占菲菲、李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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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蔡镇通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蔡镇通先生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现变更为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本次变

更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

和条件，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简历

蔡镇通，男，1965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潮州市陶瓷艺术大

师，曾任四通瓷厂技术创作室主管；曾当选为潮州市第十三届和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现任广东四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公司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兼任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中国

陶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兼职副会长。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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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

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下午2: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办公

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至2025年11月14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情况如下：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6人， 代表公司股份281,697,6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351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公司股份279,694,77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2.9725%。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4人，代表公司股份2,002,922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3793%。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44人，代表公司股份2,002,92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3793%。

以上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 中列

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

票，其中，网络投票的结果，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行确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票为280,982,277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0%； 反对票为

330,42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票为385,00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1,287,5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812％；反对票为330,4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4969％；弃权票为38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2219％。

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981,177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6%； 反对票为

330,42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票为386,10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1,286,4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263％；反对票为330,4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4969％；弃权票为38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2768％。

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921,077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3%； 反对票为

390,42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弃权票为386,20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1,226,3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56％；反对票为390,4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4925％；弃权票为386,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2818％。

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982,077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0%； 反对票为

330,42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票为385,20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1,287,3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712％；反对票为330,4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4969％；弃权票为385,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2319％。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981,277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7%； 反对票为

330,42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票为386,00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1,286,5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313％；反对票为330,4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4969％；弃权票为38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271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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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经出席本次会议的

全体职工代表投票表决，一致同意选举杨霞云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

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杨霞云女士将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独立董事和

三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任职条件。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杨霞云女士简历

杨霞云：女，198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旺宏

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培训师、埃派克森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展

讯通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晨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事业部人力资源经理，现任盛美

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霞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1,538股；其控制的芯代管理咨询（上

海）有限公司担任芯时（上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参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公司限制性股票70,000股（尚未归属）。

除上述任职情况外，杨霞云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688082

证券简称：盛美上海 公告编号：

2025-082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丹桂路999弄B2栋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

普通股股东人数 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1,811,39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1,811,3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42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42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HUI� WANG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大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调整董事会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801,744 99.9973 4,704 0.0013 4,942 0.001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HUI�WANG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1,064,280 99.7935 是

2.02

选举王坚为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61,019,237 99.7811 是

2.03

选举黄晨为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61,475,431 99.9071 是

3.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张苏彤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361,310,936 99.8617 是

3.02

选举蒋守雷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361,719,575 99.9746 是

3.03

选举陈大同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361,731,376 99.977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选举HUI�WANG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323,743 81.6473

2.02

选举王坚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278,700 80.5409

2.03

选举黄晨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734,894 91.7472

3.01

选举张苏彤为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570,399 87.7064

3.02

选举蒋守雷为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979,038 97.7446

3.03

选举陈大同为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990,839 98.034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徐辉、王安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